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将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英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安徽鑫科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科材料”、“发行人”或“公司”）2013 年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对鑫科材料 2013 年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进行了核查，并发表

如下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280 号），核准发行人非开发行不超过 17,600

万股 A 股股票。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08,160,000.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5,040,00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83,120,0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3 年 9 月 17 日全部到位，并经华普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现更名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验字【2013】第 2424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投项目及其资金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入本次募集资金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和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

意公司将 2008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年产 15,000 吨引线框架铜带项目的募

集资金 26,398 万元变更用于年产 40 kt 高精度电子铜带项目。同时，将前次非公

开发行的剩余超募资金、募集资金利息 4,951.24 万元，合计 31,349.24 万元全部



投入年产 40 kt 高精度电子铜带项目。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募投资金

32,656.34 万元（含变更日后产生的利息）已全部投入年产 40 kt 高精度电子铜带

项目。 

（二）本次募投项目及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88,312.00 万元，全部用于年产 40 kt

高精度电子铜带项目。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该年产 40 kt 高精度电子铜带项目已建设完毕。截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该项目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承诺投资金额 资金来源 实际投入金额 

年产 40kt 高精度电子铜带项目 119,661.24 
2008 年募集资金 32,656.34 

2013 年募集资金 62,014.18 

合计 119,661.24 - 94,670.52 

（三）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15 年 8 月，根据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年产 40KT

高精度电子铜带项目”节余资金约 27,186.78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止，公司从募集资金账户转出节余资金 27,440.77 万元（含利息）补

充流动资金。 

（四）募集资金项目节余情况 

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该项目尚有约 1231.98 万元（含利息）剩余资金。 

三、募集资金结余的主要原因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毕，募集资金节余

主要为剩余的质保金和尾款及利息。 

四、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经营效益，根据中国证

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和《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将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以资金转出当日余额为准），待尚未使用募集资金转出专户后



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五、履行的程序 

关于使用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的同意意见。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鑫科材料本次使用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及

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

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华英证

券对鑫科材料此次使用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